
110年度臺北市演藝團體會計與稅務實務講座 

營利事業所得稅報稅輔導 Q&A 

(110.6.9) 

 

Q1請問去年有申請文化部紓困減輕衝擊、因應提升的款項，是非銷售或勞務所

得嗎？ 

 

所有的紓困款項屬於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中的補助款收入。 

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時候填寫在補助款收入的帳載結算金額中，依法調整後的

金額為 0，例如帳上有紓困補助款收入 10 萬元，但在申報收入時，紓困補助款

可以不用計算收入(依法調整後金額)。 

 

 

舉例：今年團體所有補助款收入是 40 萬元，其中 10 萬元是紓困補助，那帳載結

算金額是 40 萬元，依法調整後金額是 30 萬元。 

 

Q2演藝團體換證時統一編號應該不會更改？ 

 

臺北市演藝團體辦理各項變更登記或補發登記證，統一編號及立案字號皆不會變

動。 

 

Q3請問統一編號是由國稅局核發嗎？ 

 

臺北市演藝團體立案完成後，備齊以下文件，可向團址所在地之國稅局辦理設籍

登記： 

立案登記證、代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團體大小章。 

 

辦理完成後會拿到國稅局核發的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，通知書上會寫有團體統一

編號以及稅籍編號。 

 

 



 

Q4請問之後申報有問題是否有諮詢的電話？ 

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演藝團體服務窗口：（02）2720-8889轉 3552 

或可洽詢財政部臺北國稅局、各地稽徵所： 

 



 

Q5扣繳單位還沒有登記，要報所得稅嗎？ 

 

依「臺北市演藝團體輔導及管理自治條例」第 6條規定：演藝團體應於設立登記

後三十日內，向團址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編配扣繳單位統一編號，以辦理年

度結算申報，所以演藝團體拿到立案證書後應儘速至國稅局辦理稅籍登記。 

 

Q6請問劇團向國稅申請辦理查定課徵，是否每項收入抽 1%? 

 

營業稅與每年 5 月申報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同，前者是交易稅，後者是所得稅。 

營業稅是因為營業有收入而產生的稅捐，有發生收入就要繳營業稅。營利所得稅

是將年度收入扣除支出算出課稅所得額，再依據課稅所得額來計算是否應繳納營

利事業所得稅。 

 

依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」規定，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

貨物，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。 

意思是在中華民國境內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行為、買賣收入就需要繳營業稅。

開立發票的稅率為 5%，演藝團體若辦理查定課徵，營業稅率為 1%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G0340080

